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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排污许可专家库管理规定 

（暂行） 

 

第一条  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

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1 号），促进人才

队伍建设，强化技术支撑，规范专家管理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排污许可专家库入库专家

（以下简称专家库）的选取和管理。 

第三条  生态环境部排污许可专项小组办公室负责专

家库入库专家的选取和日常管理。组建专家库，建立专家智

库，开展排污许可制改革相关研究，组织排污许可技术规范

体系咨询论证，推动实施排污许可制。 

第四条  专家库专家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为国家排污许可制改革以及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

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编制等提供咨询服务。 

（二）为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，或

者重点行业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等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（三）参与国家排污许可制改革实施的检查、调研、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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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等工作。 

（四）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，为推进排污许可制

相关工作提出咨询建议。 

第五条  专家库由从事排污许可相关政策、技术体系、

行业管理、生态环境研究或管理的专家组成。 

第六条  专家库专家采取单位推荐或者个人自荐方式，

向社会公开征集。按照从事的工作业绩和具备的技术能力进

行选取。 

第七条  专家库专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从事国家排污许可相关管理和技术服务支持工

作。 

（二）从事相关领域工作五年（含）以上或排污许可工

作 1 年（含）以上。 

（三）具有高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符合条件的优秀

人才可适当放宽至中级职称。 

第八条  专家库实施“征集、退出、考核、奖惩”动态

管理，并根据工作需求适时补充、更新，选取结果向社会公

开。专家任期三年，可连聘连任，由生态环境部排污许可专

项小组办公室颁发聘书，建立档案。 

第九条  专家库专家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、技术秘密

和商业秘密，本着科学负责、服从大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，

积极参加生态环境部组织的排污许可相关培训和咨询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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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国家排污许可科学决策提供技术支撑。 

第十条  专家库专家可优先参与生态环境部组织的排

污许可相关研究课题。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专家不再纳入国

家排污许可专家库，不得参加生态环境部组织的排污许可相

关研究课题和技术规范编制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专家库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且一年内被

通报或经核实为有效举报两次（含）以上的，列入“黑名单”。 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无故不参加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咨询与

技术服务活动的。 

（二）超标或超规定收取企业或相关单位费用的。 

（三）弄虚作假，提供与事实不符的论证咨询意见的。 

第十二条  本规定由生态环境部排污许可专项小组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
